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0號

抗  告  人  竑昇投資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王江村  

抗  告  人  石淑美  

            王憲諒  

            王碧河  

            王志男  

            王鴻祥  

共      同

代  理  人  陳漢洲律師

相  對  人  隆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何永森  

代  理  人  羅閎逸律師

            田永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裁定公司解散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民國113

年5月27日113年度司字第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

裁判，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必

要時為限；前項情形，應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如兩造

同意願由第二審法院就該事件為裁判者，應自為判決；而前

揭規定於非訟事件法亦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

第2項、第495條之1第1項及非訟事件法第46條定有明文。公

司裁定解散事件，法院為裁定前，應訊問利害關係人，非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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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法第172條定有明文。而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1項所定

事件，影響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甚鉅，法院為裁定前，應先訊

問利害關係人，聽取其意見後，再為妥適處理，該條立法理

由亦闡釋綦詳，可知法院於裁定公司解散前，因公司之經營

是否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情形，對公司之影響頗大，為保

障利害關係人之程序權，並使法院能正確判斷，應賦予利害

關係人於法院裁定前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上開規定乃為保障

關係人程序主體性下之受通知權所為之規範，法院於裁定前

自應遵循規定辦理。又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1項、第2項規

定公司裁定解散事件所稱於裁定前應「訊問」利害關係人，

與同法其他規定應使法律上利益受影響之關係人或債務人有

「陳述意見之機會」用語不同，可見係立法者有意加以區

別，法院踐行訊問當事人程序時自應當庭訊問，不得以書面

通知代之。另參照非訟事件法第34條、第35條規定「訊問關

係人、證人或鑑定人，不公開之。但法院認為適當時得許旁

聽」、「訊問應作成筆錄」等規定之意旨，自不得以書面通

知陳述意見之方式踐行訊問程序（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6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2號研討結果意旨可參）。

經查：原審未依上開非訟事件法規定，踐行開庭訊問利害關

係人之程序，有原審卷宗可參，揆諸前揭說明，原審就本件

聲請裁定公司解散事件所踐行之程序即有重大之瑕疵，然此

業經兩造陳明願由本院為裁判（見本院卷第58、62頁），是

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

51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院應自為裁判。

二、抗告及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之

股份，且逾已發行股份總數25萬2,000股之10%。相對人經營

傳統紡織業，因機器設備老舊、無力更新，已無競爭力，於

民國93年起至111年累積虧損達新臺幣（下同）2億80萬5,40

0元，可見虧損逐年擴大，且相對人之營收亦自93年之1億9,

962萬6,035元逐年減少至4,427萬2,265元，造成股東權益為

負數，經營已有顯著困難。而原審亦未依抗告人之聲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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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函詢依相對人93年至111年之營收、虧損情形，有

無經營顯著困難之情形，乃未盡調查事項等語，故提起本件

抗告，聲明廢棄原裁定；准予裁定解散相對人。

三、按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之聲

請，於徵詢主管機關意見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

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前項聲請，在股份有限公

司，應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0以上

股份之股東提出之，公司法第11條定有明文。又公司法第11

條第1項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係指公司於設立

登記後，開始營業，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

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情形而言（最高法院76年

度台抗字第274號民事裁定要旨參照）。而股東間縱有意見

不合，或公司目前代表人經營行為是否得當，要屬聲請人是

否基於股東權利，得循公司法相關規定參與以影響公司經營

行為，或若認公司經營情形與其期待不符，亦非不得脫退不

再任公司股東。

四、經查：

　㈠抗告人為相對人之股東，合計持有股數為6萬6,100股，占相

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25萬2,000股之26.2%，且已繼續持有6

個月以上，有111年8月25日及113年7月3日股東名簿、相對

人公司變更登記表可證（見原審卷第31頁；本院卷第129、1

91至194頁），是抗告人提出本件聲請，合於公司法第11條

第2項規定，先予敘明。

　㈡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因虧損逐年擴大、營收逐年下降，經營已

有顯著困難情事等語，固提出合協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評估意

見書、相對人93年至111年度累積盈虧統計表、營業收入統

計表為證（見原審卷第41至47頁；本院卷第17、19頁），並

有該段期間之資產負債表、損益及稅額計算表、營利事業所

得稅結算申報書等件附卷可佐（見原審卷第135至154、275

至319頁）。惟觀諸相對人歷年損益情形，可見相對人分別

於96、99、100、101、104、106年度之當期損益為正數，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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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彌補歷年虧損，而非處於連年虧損之情形；且依相對人11

2年度暫結資產負債與損益表（見原審卷第394至395頁）所

示，因土地重估增值，故該年度之權益總額為7,152萬1,667

元，已足平衡抗告人計算至111年之權益總額負5,887萬6,84

3元【計算式：48,130,448(110年之權益總額)＋10,746,395

(111年之當期損益)】，並尚有餘額1,264萬4,824元【計算

式：71,521,667－58,876,843】，堪認未造成股東權益之重

大損害。

　㈢又原審函請主管機關經濟部對抗告人本件聲請表示意見，依

經濟部商業發展署113年5月13日商環字第11300059710號函

覆：相對人於112年12月31日資產總額為2億8,888萬5,825

元，負債總額為2億1,736萬4,158元，尚無公司法第211條第

2項資產不足以抵償負債之情形。又依相對人提供向財政部

中區國稅局申報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記載，112年9

至10月之銷售額為616萬6,575元，112年11至12月之銷售額

為833萬7,750元，113年1至2月之銷售額為385萬3,100元等

語，有該函暨所附資料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91至420

頁），足認相對人尚在經營中，而無業務不能開展原因，或

相對人如再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虧損之情形。

　㈣相對人答辯稱：相對人雖仍為虧損情形，但公司於111年股

東臨時會上已決議將公司所營事業，擴展至住宅及大樓開發

租售、工業廠房開發租售等事項；且多數股東仍有意願繼續

投入資金，繼續經營事業等語，據其提出相對人111年第2次

臨時股東會會議紀錄、章程條文對照表為佐（見原審卷第32

1至329頁），且相對人於113年3月29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決

議資本額自1億2,600萬元減少至2,520萬元，以彌補歷年虧

損；並於同年6月28日召開股東常會，決議增加資本至2億5,

200萬元，並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股份，此有相對人股東臨

時會議事錄、股東常會議事錄、113年6月28日修訂之公司章

程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95至205頁），可見相對人刻正積

極推展公司業務之轉型營運，為改善公司財務結構，積極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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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數股東之支持，以減少債務，並引入資金充實資本，以

支應擴張所營事業，是相對人未來之業務開展與營運持續應

屬可期，並無足認有經營困難之情事存在，不符公司法第11

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

　㈤況利害關係人即相對人之股東陳雅文、何永全、何玉華、何

永森、何永欽、森五七有限公司、福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靖庭投資有限公司、永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欽立投資有限

公司（合計持有18萬5,900股，占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之7

3.7%）亦具狀表示有意繼續持有相對人之股份，不同意裁定

解散相對人等語（見本院卷第159至177頁），足徵相對人之

多數股東仍有繼續經營之意；衡諸公司治理原則在於尊重公

司自治，公司營運方向如未違背法令，應尊重公司持有多數

股份或出資額股東之意願，如未涉及公益，自應尊重公司自

治法理，法院應以最少的干預處理公司營運及存續問題，始

符合公司自治原理。故持有少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股東如對公

司營運方向不認同，自可透過相關法令規定行使權利，而非

要求將相對人強制解散、結束公司，徒令公司資產陷入強制

清算而不利其餘股東之處境，此顯與公司法第11條立法目的

相悖，是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有裁定解散之事由，應不足採。

　㈥至抗告人主張設備老舊，並聲請向紡織工業同業公會請求鑑

定相對人現有之機器設備，是否仍具市場上競爭力等節，然

公司盈虧之前景預期，所涉因素繁多，非僅憑公司所有設備

精良與否即足評價，除涉公司經營策略外，亦受市場景氣環

境所影響，且依上開歷年資產負債表所示，相對人就各該非

流動資產均逐年認列折舊，其中就機械設備部分，亦尚未折

舊完畢，而餘有殘值，堪認尚具備相當之生產力，故抗告人

聲請鑑定事項，尚不足影響前揭認定結果，核無調查之必

要。另就抗告人主張原審未盡調查事宜等節，因抗告人於本

院已聲明捨棄該部分證據調查之聲請（見本院卷第187

頁），爰不再贅述，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之公司經營，現況並無顯著困難或重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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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之情事，抗告人依公司法第11條規定，聲請裁定解散相對

人公司，於法尚有未合，不應准許。原審駁回抗告人之聲

請，核無不當。抗告意旨求予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21

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

49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徐奇川

　　　　　　　　　　　　　　　　　　法　官  曾瓊瑤

　　　　　　　　　　　　　　　　　　法　官  魏睿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提起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或具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

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洪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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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0號
抗  告  人  竑昇投資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王江村  
抗  告  人  石淑美  
            王憲諒  
            王碧河  
            王志男  
            王鴻祥  
共      同
代  理  人  陳漢洲律師
相  對  人  隆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何永森  
代  理  人  羅閎逸律師
            田永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裁定公司解散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民國113年5月27日113年度司字第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裁判，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必要時為限；前項情形，應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如兩造同意願由第二審法院就該事件為裁判者，應自為判決；而前揭規定於非訟事件法亦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第2項、第495條之1第1項及非訟事件法第46條定有明文。公司裁定解散事件，法院為裁定前，應訊問利害關係人，非訟事件法第172條定有明文。而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1項所定事件，影響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甚鉅，法院為裁定前，應先訊問利害關係人，聽取其意見後，再為妥適處理，該條立法理由亦闡釋綦詳，可知法院於裁定公司解散前，因公司之經營是否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情形，對公司之影響頗大，為保障利害關係人之程序權，並使法院能正確判斷，應賦予利害關係人於法院裁定前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上開規定乃為保障關係人程序主體性下之受通知權所為之規範，法院於裁定前自應遵循規定辦理。又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1項、第2項規定公司裁定解散事件所稱於裁定前應「訊問」利害關係人，與同法其他規定應使法律上利益受影響之關係人或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用語不同，可見係立法者有意加以區別，法院踐行訊問當事人程序時自應當庭訊問，不得以書面通知代之。另參照非訟事件法第34條、第35條規定「訊問關係人、證人或鑑定人，不公開之。但法院認為適當時得許旁聽」、「訊問應作成筆錄」等規定之意旨，自不得以書面通知陳述意見之方式踐行訊問程序（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6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2號研討結果意旨可參）。經查：原審未依上開非訟事件法規定，踐行開庭訊問利害關係人之程序，有原審卷宗可參，揆諸前揭說明，原審就本件聲請裁定公司解散事件所踐行之程序即有重大之瑕疵，然此業經兩造陳明願由本院為裁判（見本院卷第58、62頁），是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51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院應自為裁判。
二、抗告及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之股份，且逾已發行股份總數25萬2,000股之10%。相對人經營傳統紡織業，因機器設備老舊、無力更新，已無競爭力，於民國93年起至111年累積虧損達新臺幣（下同）2億80萬5,400元，可見虧損逐年擴大，且相對人之營收亦自93年之1億9,962萬6,035元逐年減少至4,427萬2,265元，造成股東權益為負數，經營已有顯著困難。而原審亦未依抗告人之聲請，向主管機關函詢依相對人93年至111年之營收、虧損情形，有無經營顯著困難之情形，乃未盡調查事項等語，故提起本件抗告，聲明廢棄原裁定；准予裁定解散相對人。
三、按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之聲請，於徵詢主管機關意見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前項聲請，在股份有限公司，應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0以上股份之股東提出之，公司法第11條定有明文。又公司法第11條第1項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係指公司於設立登記後，開始營業，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情形而言（最高法院76年度台抗字第274號民事裁定要旨參照）。而股東間縱有意見不合，或公司目前代表人經營行為是否得當，要屬聲請人是否基於股東權利，得循公司法相關規定參與以影響公司經營行為，或若認公司經營情形與其期待不符，亦非不得脫退不再任公司股東。
四、經查：
　㈠抗告人為相對人之股東，合計持有股數為6萬6,100股，占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25萬2,000股之26.2%，且已繼續持有6個月以上，有111年8月25日及113年7月3日股東名簿、相對人公司變更登記表可證（見原審卷第31頁；本院卷第129、191至194頁），是抗告人提出本件聲請，合於公司法第11條第2項規定，先予敘明。
　㈡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因虧損逐年擴大、營收逐年下降，經營已有顯著困難情事等語，固提出合協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評估意見書、相對人93年至111年度累積盈虧統計表、營業收入統計表為證（見原審卷第41至47頁；本院卷第17、19頁），並有該段期間之資產負債表、損益及稅額計算表、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等件附卷可佐（見原審卷第135至154、275至319頁）。惟觀諸相對人歷年損益情形，可見相對人分別於96、99、100、101、104、106年度之當期損益為正數，尚得彌補歷年虧損，而非處於連年虧損之情形；且依相對人112年度暫結資產負債與損益表（見原審卷第394至395頁）所示，因土地重估增值，故該年度之權益總額為7,152萬1,667元，已足平衡抗告人計算至111年之權益總額負5,887萬6,843元【計算式：48,130,448(110年之權益總額)＋10,746,395(111年之當期損益)】，並尚有餘額1,264萬4,824元【計算式：71,521,667－58,876,843】，堪認未造成股東權益之重大損害。
　㈢又原審函請主管機關經濟部對抗告人本件聲請表示意見，依經濟部商業發展署113年5月13日商環字第11300059710號函覆：相對人於112年12月31日資產總額為2億8,888萬5,825元，負債總額為2億1,736萬4,158元，尚無公司法第211條第2項資產不足以抵償負債之情形。又依相對人提供向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申報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記載，112年9至10月之銷售額為616萬6,575元，112年11至12月之銷售額為833萬7,750元，113年1至2月之銷售額為385萬3,100元等語，有該函暨所附資料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91至420頁），足認相對人尚在經營中，而無業務不能開展原因，或相對人如再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虧損之情形。
　㈣相對人答辯稱：相對人雖仍為虧損情形，但公司於111年股東臨時會上已決議將公司所營事業，擴展至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工業廠房開發租售等事項；且多數股東仍有意願繼續投入資金，繼續經營事業等語，據其提出相對人111年第2次臨時股東會會議紀錄、章程條文對照表為佐（見原審卷第321至329頁），且相對人於113年3月29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資本額自1億2,600萬元減少至2,520萬元，以彌補歷年虧損；並於同年6月28日召開股東常會，決議增加資本至2億5,200萬元，並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股份，此有相對人股東臨時會議事錄、股東常會議事錄、113年6月28日修訂之公司章程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95至205頁），可見相對人刻正積極推展公司業務之轉型營運，為改善公司財務結構，積極取得多數股東之支持，以減少債務，並引入資金充實資本，以支應擴張所營事業，是相對人未來之業務開展與營運持續應屬可期，並無足認有經營困難之情事存在，不符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
　㈤況利害關係人即相對人之股東陳雅文、何永全、何玉華、何永森、何永欽、森五七有限公司、福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靖庭投資有限公司、永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欽立投資有限公司（合計持有18萬5,900股，占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之73.7%）亦具狀表示有意繼續持有相對人之股份，不同意裁定解散相對人等語（見本院卷第159至177頁），足徵相對人之多數股東仍有繼續經營之意；衡諸公司治理原則在於尊重公司自治，公司營運方向如未違背法令，應尊重公司持有多數股份或出資額股東之意願，如未涉及公益，自應尊重公司自治法理，法院應以最少的干預處理公司營運及存續問題，始符合公司自治原理。故持有少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股東如對公司營運方向不認同，自可透過相關法令規定行使權利，而非要求將相對人強制解散、結束公司，徒令公司資產陷入強制清算而不利其餘股東之處境，此顯與公司法第11條立法目的相悖，是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有裁定解散之事由，應不足採。
　㈥至抗告人主張設備老舊，並聲請向紡織工業同業公會請求鑑定相對人現有之機器設備，是否仍具市場上競爭力等節，然公司盈虧之前景預期，所涉因素繁多，非僅憑公司所有設備精良與否即足評價，除涉公司經營策略外，亦受市場景氣環境所影響，且依上開歷年資產負債表所示，相對人就各該非流動資產均逐年認列折舊，其中就機械設備部分，亦尚未折舊完畢，而餘有殘值，堪認尚具備相當之生產力，故抗告人聲請鑑定事項，尚不足影響前揭認定結果，核無調查之必要。另就抗告人主張原審未盡調查事宜等節，因抗告人於本院已聲明捨棄該部分證據調查之聲請（見本院卷第187頁），爰不再贅述，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之公司經營，現況並無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事，抗告人依公司法第11條規定，聲請裁定解散相對人公司，於法尚有未合，不應准許。原審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核無不當。抗告意旨求予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徐奇川
　　　　　　　　　　　　　　　　　　法　官  曾瓊瑤
　　　　　　　　　　　　　　　　　　法　官  魏睿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提起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或具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洪裕展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0號
抗  告  人  竑昇投資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王江村  
抗  告  人  石淑美  
            王憲諒  
            王碧河  
            王志男  
            王鴻祥  
共      同
代  理  人  陳漢洲律師
相  對  人  隆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何永森  
代  理  人  羅閎逸律師
            田永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裁定公司解散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民國113
年5月27日113年度司字第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
    裁判，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必
    要時為限；前項情形，應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如兩造
    同意願由第二審法院就該事件為裁判者，應自為判決；而前
    揭規定於非訟事件法亦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
    第2項、第495條之1第1項及非訟事件法第46條定有明文。公
    司裁定解散事件，法院為裁定前，應訊問利害關係人，非訟
    事件法第172條定有明文。而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1項所定
    事件，影響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甚鉅，法院為裁定前，應先訊
    問利害關係人，聽取其意見後，再為妥適處理，該條立法理
    由亦闡釋綦詳，可知法院於裁定公司解散前，因公司之經營
    是否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情形，對公司之影響頗大，為保
    障利害關係人之程序權，並使法院能正確判斷，應賦予利害
    關係人於法院裁定前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上開規定乃為保障
    關係人程序主體性下之受通知權所為之規範，法院於裁定前
    自應遵循規定辦理。又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1項、第2項規
    定公司裁定解散事件所稱於裁定前應「訊問」利害關係人，
    與同法其他規定應使法律上利益受影響之關係人或債務人有
    「陳述意見之機會」用語不同，可見係立法者有意加以區別
    ，法院踐行訊問當事人程序時自應當庭訊問，不得以書面通
    知代之。另參照非訟事件法第34條、第35條規定「訊問關係
    人、證人或鑑定人，不公開之。但法院認為適當時得許旁聽
    」、「訊問應作成筆錄」等規定之意旨，自不得以書面通知
    陳述意見之方式踐行訊問程序（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
    6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2號研討結果意旨可參）。經
    查：原審未依上開非訟事件法規定，踐行開庭訊問利害關係
    人之程序，有原審卷宗可參，揆諸前揭說明，原審就本件聲
    請裁定公司解散事件所踐行之程序即有重大之瑕疵，然此業
    經兩造陳明願由本院為裁判（見本院卷第58、62頁），是依
    非訟事件法第4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51
    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院應自為裁判。
二、抗告及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之
    股份，且逾已發行股份總數25萬2,000股之10%。相對人經營
    傳統紡織業，因機器設備老舊、無力更新，已無競爭力，於
    民國93年起至111年累積虧損達新臺幣（下同）2億80萬5,40
    0元，可見虧損逐年擴大，且相對人之營收亦自93年之1億9,
    962萬6,035元逐年減少至4,427萬2,265元，造成股東權益為
    負數，經營已有顯著困難。而原審亦未依抗告人之聲請，向
    主管機關函詢依相對人93年至111年之營收、虧損情形，有
    無經營顯著困難之情形，乃未盡調查事項等語，故提起本件
    抗告，聲明廢棄原裁定；准予裁定解散相對人。
三、按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之聲
    請，於徵詢主管機關意見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
    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前項聲請，在股份有限公
    司，應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0以上
    股份之股東提出之，公司法第11條定有明文。又公司法第11
    條第1項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係指公司於設立
    登記後，開始營業，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
    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情形而言（最高法院76年
    度台抗字第274號民事裁定要旨參照）。而股東間縱有意見
    不合，或公司目前代表人經營行為是否得當，要屬聲請人是
    否基於股東權利，得循公司法相關規定參與以影響公司經營
    行為，或若認公司經營情形與其期待不符，亦非不得脫退不
    再任公司股東。
四、經查：
　㈠抗告人為相對人之股東，合計持有股數為6萬6,100股，占相
    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25萬2,000股之26.2%，且已繼續持有6
    個月以上，有111年8月25日及113年7月3日股東名簿、相對
    人公司變更登記表可證（見原審卷第31頁；本院卷第129、1
    91至194頁），是抗告人提出本件聲請，合於公司法第11條
    第2項規定，先予敘明。
　㈡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因虧損逐年擴大、營收逐年下降，經營已
    有顯著困難情事等語，固提出合協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評估意
    見書、相對人93年至111年度累積盈虧統計表、營業收入統
    計表為證（見原審卷第41至47頁；本院卷第17、19頁），並
    有該段期間之資產負債表、損益及稅額計算表、營利事業所
    得稅結算申報書等件附卷可佐（見原審卷第135至154、275
    至319頁）。惟觀諸相對人歷年損益情形，可見相對人分別
    於96、99、100、101、104、106年度之當期損益為正數，尚
    得彌補歷年虧損，而非處於連年虧損之情形；且依相對人11
    2年度暫結資產負債與損益表（見原審卷第394至395頁）所
    示，因土地重估增值，故該年度之權益總額為7,152萬1,667
    元，已足平衡抗告人計算至111年之權益總額負5,887萬6,84
    3元【計算式：48,130,448(110年之權益總額)＋10,746,395(
    111年之當期損益)】，並尚有餘額1,264萬4,824元【計算式
    ：71,521,667－58,876,843】，堪認未造成股東權益之重大
    損害。
　㈢又原審函請主管機關經濟部對抗告人本件聲請表示意見，依
    經濟部商業發展署113年5月13日商環字第11300059710號函
    覆：相對人於112年12月31日資產總額為2億8,888萬5,825元
    ，負債總額為2億1,736萬4,158元，尚無公司法第211條第2
    項資產不足以抵償負債之情形。又依相對人提供向財政部中
    區國稅局申報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記載，112年9至
    10月之銷售額為616萬6,575元，112年11至12月之銷售額為8
    33萬7,750元，113年1至2月之銷售額為385萬3,100元等語，
    有該函暨所附資料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91至420頁），足
    認相對人尚在經營中，而無業務不能開展原因，或相對人如
    再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虧損之情形。
　㈣相對人答辯稱：相對人雖仍為虧損情形，但公司於111年股東臨時會上已決議將公司所營事業，擴展至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工業廠房開發租售等事項；且多數股東仍有意願繼續投入資金，繼續經營事業等語，據其提出相對人111年第2次臨時股東會會議紀錄、章程條文對照表為佐（見原審卷第321至329頁），且相對人於113年3月29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資本額自1億2,600萬元減少至2,520萬元，以彌補歷年虧損；並於同年6月28日召開股東常會，決議增加資本至2億5,200萬元，並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股份，此有相對人股東臨時會議事錄、股東常會議事錄、113年6月28日修訂之公司章程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95至205頁），可見相對人刻正積極推展公司業務之轉型營運，為改善公司財務結構，積極取得多數股東之支持，以減少債務，並引入資金充實資本，以支應擴張所營事業，是相對人未來之業務開展與營運持續應屬可期，並無足認有經營困難之情事存在，不符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
　㈤況利害關係人即相對人之股東陳雅文、何永全、何玉華、何
    永森、何永欽、森五七有限公司、福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靖庭投資有限公司、永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欽立投資有限
    公司（合計持有18萬5,900股，占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之7
    3.7%）亦具狀表示有意繼續持有相對人之股份，不同意裁定
    解散相對人等語（見本院卷第159至177頁），足徵相對人之
    多數股東仍有繼續經營之意；衡諸公司治理原則在於尊重公
    司自治，公司營運方向如未違背法令，應尊重公司持有多數
    股份或出資額股東之意願，如未涉及公益，自應尊重公司自
    治法理，法院應以最少的干預處理公司營運及存續問題，始
    符合公司自治原理。故持有少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股東如對公
    司營運方向不認同，自可透過相關法令規定行使權利，而非
    要求將相對人強制解散、結束公司，徒令公司資產陷入強制
    清算而不利其餘股東之處境，此顯與公司法第11條立法目的
    相悖，是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有裁定解散之事由，應不足採。
　㈥至抗告人主張設備老舊，並聲請向紡織工業同業公會請求鑑
    定相對人現有之機器設備，是否仍具市場上競爭力等節，然
    公司盈虧之前景預期，所涉因素繁多，非僅憑公司所有設備
    精良與否即足評價，除涉公司經營策略外，亦受市場景氣環
    境所影響，且依上開歷年資產負債表所示，相對人就各該非
    流動資產均逐年認列折舊，其中就機械設備部分，亦尚未折
    舊完畢，而餘有殘值，堪認尚具備相當之生產力，故抗告人
    聲請鑑定事項，尚不足影響前揭認定結果，核無調查之必要
    。另就抗告人主張原審未盡調查事宜等節，因抗告人於本院
    已聲明捨棄該部分證據調查之聲請（見本院卷第187頁），
    爰不再贅述，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之公司經營，現況並無顯著困難或重大損
    害之情事，抗告人依公司法第11條規定，聲請裁定解散相對
    人公司，於法尚有未合，不應准許。原審駁回抗告人之聲請
    ，核無不當。抗告意旨求予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21
    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
    49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徐奇川
　　　　　　　　　　　　　　　　　　法　官  曾瓊瑤
　　　　　　　　　　　　　　　　　　法　官  魏睿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提起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或具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
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洪裕展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0號
抗  告  人  竑昇投資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王江村  
抗  告  人  石淑美  
            王憲諒  
            王碧河  
            王志男  
            王鴻祥  
共      同
代  理  人  陳漢洲律師
相  對  人  隆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何永森  
代  理  人  羅閎逸律師
            田永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裁定公司解散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民國113年5月27日113年度司字第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裁判，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必要時為限；前項情形，應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如兩造同意願由第二審法院就該事件為裁判者，應自為判決；而前揭規定於非訟事件法亦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第2項、第495條之1第1項及非訟事件法第46條定有明文。公司裁定解散事件，法院為裁定前，應訊問利害關係人，非訟事件法第172條定有明文。而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1項所定事件，影響利害關係人之權益甚鉅，法院為裁定前，應先訊問利害關係人，聽取其意見後，再為妥適處理，該條立法理由亦闡釋綦詳，可知法院於裁定公司解散前，因公司之經營是否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情形，對公司之影響頗大，為保障利害關係人之程序權，並使法院能正確判斷，應賦予利害關係人於法院裁定前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上開規定乃為保障關係人程序主體性下之受通知權所為之規範，法院於裁定前自應遵循規定辦理。又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1項、第2項規定公司裁定解散事件所稱於裁定前應「訊問」利害關係人，與同法其他規定應使法律上利益受影響之關係人或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用語不同，可見係立法者有意加以區別，法院踐行訊問當事人程序時自應當庭訊問，不得以書面通知代之。另參照非訟事件法第34條、第35條規定「訊問關係人、證人或鑑定人，不公開之。但法院認為適當時得許旁聽」、「訊問應作成筆錄」等規定之意旨，自不得以書面通知陳述意見之方式踐行訊問程序（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6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2號研討結果意旨可參）。經查：原審未依上開非訟事件法規定，踐行開庭訊問利害關係人之程序，有原審卷宗可參，揆諸前揭說明，原審就本件聲請裁定公司解散事件所踐行之程序即有重大之瑕疵，然此業經兩造陳明願由本院為裁判（見本院卷第58、62頁），是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51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院應自為裁判。
二、抗告及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相對人之股份，且逾已發行股份總數25萬2,000股之10%。相對人經營傳統紡織業，因機器設備老舊、無力更新，已無競爭力，於民國93年起至111年累積虧損達新臺幣（下同）2億80萬5,400元，可見虧損逐年擴大，且相對人之營收亦自93年之1億9,962萬6,035元逐年減少至4,427萬2,265元，造成股東權益為負數，經營已有顯著困難。而原審亦未依抗告人之聲請，向主管機關函詢依相對人93年至111年之營收、虧損情形，有無經營顯著困難之情形，乃未盡調查事項等語，故提起本件抗告，聲明廢棄原裁定；准予裁定解散相對人。
三、按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之聲請，於徵詢主管機關意見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前項聲請，在股份有限公司，應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0以上股份之股東提出之，公司法第11條定有明文。又公司法第11條第1項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係指公司於設立登記後，開始營業，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情形而言（最高法院76年度台抗字第274號民事裁定要旨參照）。而股東間縱有意見不合，或公司目前代表人經營行為是否得當，要屬聲請人是否基於股東權利，得循公司法相關規定參與以影響公司經營行為，或若認公司經營情形與其期待不符，亦非不得脫退不再任公司股東。
四、經查：
　㈠抗告人為相對人之股東，合計持有股數為6萬6,100股，占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25萬2,000股之26.2%，且已繼續持有6個月以上，有111年8月25日及113年7月3日股東名簿、相對人公司變更登記表可證（見原審卷第31頁；本院卷第129、191至194頁），是抗告人提出本件聲請，合於公司法第11條第2項規定，先予敘明。
　㈡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因虧損逐年擴大、營收逐年下降，經營已有顯著困難情事等語，固提出合協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評估意見書、相對人93年至111年度累積盈虧統計表、營業收入統計表為證（見原審卷第41至47頁；本院卷第17、19頁），並有該段期間之資產負債表、損益及稅額計算表、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等件附卷可佐（見原審卷第135至154、275至319頁）。惟觀諸相對人歷年損益情形，可見相對人分別於96、99、100、101、104、106年度之當期損益為正數，尚得彌補歷年虧損，而非處於連年虧損之情形；且依相對人112年度暫結資產負債與損益表（見原審卷第394至395頁）所示，因土地重估增值，故該年度之權益總額為7,152萬1,667元，已足平衡抗告人計算至111年之權益總額負5,887萬6,843元【計算式：48,130,448(110年之權益總額)＋10,746,395(111年之當期損益)】，並尚有餘額1,264萬4,824元【計算式：71,521,667－58,876,843】，堪認未造成股東權益之重大損害。
　㈢又原審函請主管機關經濟部對抗告人本件聲請表示意見，依經濟部商業發展署113年5月13日商環字第11300059710號函覆：相對人於112年12月31日資產總額為2億8,888萬5,825元，負債總額為2億1,736萬4,158元，尚無公司法第211條第2項資產不足以抵償負債之情形。又依相對人提供向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申報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記載，112年9至10月之銷售額為616萬6,575元，112年11至12月之銷售額為833萬7,750元，113年1至2月之銷售額為385萬3,100元等語，有該函暨所附資料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91至420頁），足認相對人尚在經營中，而無業務不能開展原因，或相對人如再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虧損之情形。
　㈣相對人答辯稱：相對人雖仍為虧損情形，但公司於111年股東臨時會上已決議將公司所營事業，擴展至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工業廠房開發租售等事項；且多數股東仍有意願繼續投入資金，繼續經營事業等語，據其提出相對人111年第2次臨時股東會會議紀錄、章程條文對照表為佐（見原審卷第321至329頁），且相對人於113年3月29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資本額自1億2,600萬元減少至2,520萬元，以彌補歷年虧損；並於同年6月28日召開股東常會，決議增加資本至2億5,200萬元，並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股份，此有相對人股東臨時會議事錄、股東常會議事錄、113年6月28日修訂之公司章程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95至205頁），可見相對人刻正積極推展公司業務之轉型營運，為改善公司財務結構，積極取得多數股東之支持，以減少債務，並引入資金充實資本，以支應擴張所營事業，是相對人未來之業務開展與營運持續應屬可期，並無足認有經營困難之情事存在，不符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
　㈤況利害關係人即相對人之股東陳雅文、何永全、何玉華、何永森、何永欽、森五七有限公司、福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靖庭投資有限公司、永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欽立投資有限公司（合計持有18萬5,900股，占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之73.7%）亦具狀表示有意繼續持有相對人之股份，不同意裁定解散相對人等語（見本院卷第159至177頁），足徵相對人之多數股東仍有繼續經營之意；衡諸公司治理原則在於尊重公司自治，公司營運方向如未違背法令，應尊重公司持有多數股份或出資額股東之意願，如未涉及公益，自應尊重公司自治法理，法院應以最少的干預處理公司營運及存續問題，始符合公司自治原理。故持有少數股份或出資額之股東如對公司營運方向不認同，自可透過相關法令規定行使權利，而非要求將相對人強制解散、結束公司，徒令公司資產陷入強制清算而不利其餘股東之處境，此顯與公司法第11條立法目的相悖，是抗告人主張相對人有裁定解散之事由，應不足採。
　㈥至抗告人主張設備老舊，並聲請向紡織工業同業公會請求鑑定相對人現有之機器設備，是否仍具市場上競爭力等節，然公司盈虧之前景預期，所涉因素繁多，非僅憑公司所有設備精良與否即足評價，除涉公司經營策略外，亦受市場景氣環境所影響，且依上開歷年資產負債表所示，相對人就各該非流動資產均逐年認列折舊，其中就機械設備部分，亦尚未折舊完畢，而餘有殘值，堪認尚具備相當之生產力，故抗告人聲請鑑定事項，尚不足影響前揭認定結果，核無調查之必要。另就抗告人主張原審未盡調查事宜等節，因抗告人於本院已聲明捨棄該部分證據調查之聲請（見本院卷第187頁），爰不再贅述，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之公司經營，現況並無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事，抗告人依公司法第11條規定，聲請裁定解散相對人公司，於法尚有未合，不應准許。原審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核無不當。抗告意旨求予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徐奇川
　　　　　　　　　　　　　　　　　　法　官  曾瓊瑤
　　　　　　　　　　　　　　　　　　法　官  魏睿宏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提起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或具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洪裕展


